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 � �公告编号：2016-043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0887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46� � � �证券简称：大橡塑 公告编号：2016-045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自查，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登载的《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44）中停盘时间填写错误，现予以更正，敬请投资者谅解。

原"三、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4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4月28日停牌1天，于4月29日起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

现更正为："三、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4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4月28日停牌1天，于4月29日起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

特此公告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16-03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已经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67,391,228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12.00元（含税），派发

现金共计5,120,869,473.6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共转增

2,133,695,614股。

2、自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67,391,228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2.0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0.8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

按每10股派12.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

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2.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1.2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4,267,391,22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6,401,086,842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16年5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办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6年5月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

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

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1 08*****620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2 08*****829

宁波美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 00*****788

何享健

4 01*****708

方洪波

5 00*****862

袁利群

6 08*****368

佳昭控股有限公司

7 08*****369

鼎晖美泰

（

香港

）

有限公司

8 08*****370

鼎晖绚彩

（

香港

）

有限公司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5月6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2,026,343,750 47.48% 1,013,171,875 3,039,515,625 47.48%

二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2,241,047,478 52.52% 1,120,523,739 3,361,571,217 52.52%

三

、

股份总数

4,267,391,228 100.00% 2,133,695,614 6,401,086,842 100.00%

八、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6,401,086,842股摊薄计算，2015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99元。

九、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依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公司2014年2月17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授予日为2014年2月18日，有效期为5年）中关于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股票期权有

效期内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增发股票等事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

权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将调整为

8,723.34万份（包含第一个可行权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由17.72元/股调整为11.01元/股。

2、依据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公司2015年5月25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授予日为2015年5月27日，有效期为5年）中关于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股票期权

有效期内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增发股票等事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

行权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将调整为12,

568.50万份，行权价格将由30.54元/股调整为19.56元/股。

十、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欧云彬、王秋实

联系电话：0757-26338779� 0757-22390156

十一、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16-038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心管理团

队第二期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核心管理团队暨“美的集团合伙人计划” 之

第二期持股计划（以下简称“第二期持股计划” ）已经2016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依据第二期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决议，委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中金美的集团合伙人第

二期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进行管理，并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美的集团股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现将美的集团第二期持股计划的实施情

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6年4月26日，第二期持股计划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

26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购买了美的集团股票共计2,583,060股，购买均价为30.69元/股，第二期持

股计划的购股资金为美的集团计提的第二期持股计划专项基金8,05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二期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2016年4月29

日至2017年4月28日。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6-039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月26日召开

的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6年4月27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8,094,5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

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25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

按每10股派0.5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

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5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708,094,516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557,807,935股。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6年5月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46

陈秀玉

2 01*****071

邱茂国

3 01*****025

陈文团

4 01*****841

邱茂期

5 01*****860

王秀束

6 00*****285

黄如良

7 00*****724

秦朝晖

8 01*****845

程加兵

9 01*****745

尤东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4月28日至登记日：2016年5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5月9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20,618,991 59.40% 84,123,798 420,618,991 504,742,789 925,361,780 59.40%

1

、

国家持股

0 0.00% 0 0 0 0 0.00%

2

、

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00%

3

、

其他内资持股

420,618,991 59.40% 84,123,798 420,618,991 504,742,789 925,361,780 59.40%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65,673,337 9.27% 13,134,667 65,673,337 78,808,004 144,481,341 9.27%

境内自然人持

股

354,945,654 50.13% 70,989,130 354,945,654 425,934,784 780,880,438 50.13%

4

、

外资持股

0 0.00% 0 0 0 0 0.00%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00%

境外自然人持

股

0 0.00% 0 0 0 0 0.00%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7,475,525 40.60% 57,495,105 287,475,525 344,970,630 632,446,155 40.60%

1

、

人民币普通股

287,475,525 40.60% 57,495,105 287,475,525 344,970,630 632,446,155 40.60%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00%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00%

4

、

其他

0 0.00% 0 0 0 0 0.00%

三

、

股份总数

708,094,516 100.00% 141,618,903 708,094,516 849,713,419 1,557,807,935 100.00%

(注：本次变动计算送股数量时取整数股，不足1股的部分舍去，致使部分合计数与分项数之和存在差异，

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提供的数据为准。 )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557,807,935股摊薄计算，2015年度，公司每股净收益为0.10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红盛 陈龙

咨询电话：0595-26929988

传真电话：0595-86395887

九、备查文件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9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物联网产业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战略合作概述

2016年4月26日，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莆田市人民政府签订《物联网产业战略合作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就共同推进二手车国家级安全认证第三方综合平台并落地莆田市等物联网项目

建设达成合作意向， 双方拟围绕二手车安全认证第三方综合平台、 智慧城市等物联网产业领域进行全面合

作。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莆田市地理位置优越。 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台湾海峡西岸，北依省会福州市，南靠闽南"金三角"，是沿

海经济开放区之一，电子信息、医疗等都形成了产业集群。莆田市人民政府是依法设立的地方人民政府，具备

良好的信用。

公司与莆田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莆田市人民政府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莆田市人民政府，乙方：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主要内容

1、建设二手车安全认证第三方综合平台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二手车交易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13号）中关于"加快完善二手车

流通信息平台"的精神，合作双方建设二手车安全认证第三方综合平台，为用户提供权威的第三方车辆安全

认证评估服务，并进一步拓展平台大数据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甲方负责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促进将平台建设列入《车联网发展创新行动计划（2015-2020年）》和"

十三五"信息化重点项目内容，作为"十三五"期间培育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示范平台。 帮助平台打通车辆生

产、销售、登记、检验、保养、维修、保险、报废等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大数据信息，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推动该

平台在莆田先试先行以及在全省、全国范围的示范应用。 乙方负责平台建设、运营管理以及车联网智能终端

部署、大数据价值链开发挖掘。

2、智慧城市建设

甲方在智慧交通、医疗健康、居家养老、综治平安等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优先支

持乙方业务推广、产品应用。 乙方协助甲方进行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参与甲方的智慧城市示范工

程建设，帮助甲方建设成为智慧城市的典型模板。

（三）生效条款

本合作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次签订的协议是框架性战略合作协议，在此框架协议下的后续项目如涉及对外投资、大额交易等事项

达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标准的，公司将按规定另行履行审批及后续披露义务。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将对公司面向物联网的战略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可加快公司在车联网平台建设、智慧城

市示范应用、云健康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实施速度。

以二手车安全认证平台的建设为契机,�公司将加速包括车联网在内的物联网平台的建设,以二手车征信

为切入点，打通车联网数据共享通道,�推广车联网示范应用，加速平台联网用户发展，并以此导入更多车联

网应用服务，逐步形成完整的车联网生态体系。

同时，公司还将通过参与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及示范工程建设，研发更多贴合实际需求、技术领先的物

联网+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开展示范应用，推动公司物联网战略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发展。

五、风险因素分析

（一）本协议是双方就物联网产业达成的框架性协议，具体项目落地、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二手车安全认证第三方综合平台，通过协调二手车交易环节中参与的相关部门，提供统一的信息

交换与流通功能，实现一站式信息服务，需要各级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推进，在制度安排上存在可能达不

到预期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莆田市人民政府签订的《物联网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19� � � � �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2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玄武区中山东路319号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267,540,17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0.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德荣先生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其他6位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其他3位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39,038 99.99848 3,100 0.00002 198,041 0.00149

2、 议案名称：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34,238 99.99845 7,900 0.00006 198,041 0.00149

3、 议案名称：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39,038 99.99848 3,100 0.00002 198,041 0.00149

4、 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34,238 99.99845 7,900 0.00006 198,041 0.00149

5、 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6,136,670 91.88618 10,940,201 7.96956 198,041 0.14427

6、 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37,338 99.99847 4,800 0.00004 198,041 0.00149

7、 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37,338 99.99847 4,800 0.00004 198,041 0.00149

8、 议案名称：201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34,238 99.99845 7,900 0.00006 198,041 0.00149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2016年度独立会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34,238 99.99845 7,900 0.00006 198,041 0.00149

10、议案名称：关于拓展境内直接融资渠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267,342,138 99.99851 0 0 198,041 0.001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26,136,670 91.88618 10,940,201 7.96956 198,041 0.14427

7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137,072,071 99.85224 4,800 0.00350 198,041 0.14427

8

2015

年度董事

、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执行情况报告

137,068,971 99.84998 7,900 0.00575 198,041 0.144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5项《关于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

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3,130,265,267股，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楼伟亮、邱晨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

程》；参与表决和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61� � � �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2016-013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月21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5,763,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3.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3.24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3.6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

非股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7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80

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

2 08*****878

上海商投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 08*****769

上海汇鑫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4 01*****776

金国良

5 00*****185

童光耀

6 01*****749

高云颂

7 01*****380

郁嘉亮

8 01*****567

王 斌

9 01*****172

戴正坤

10 00*****345

王 璐

11 01*****534

郭应伟

12 01*****378

鲍雪萍

13 00*****948

宋伯屏

14 00*****995

胡公柱

15 00*****943

姚建明

16 01*****254

余秋雨

17 00*****433

孙赓祥

18 00*****432

俞杏娟

19 00*****849

孙玉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4月27日至登记日：2016年5月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000号9楼

咨询联系人：王璐、徐晶

咨询电话：021-64269999；021-64269991� � � � � � �传真电话：021-64269768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6-032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4月 2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27日-2016年4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16年4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16年4月27日下午15：00至2016年4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1000号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延军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341,

452,5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8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340,975,56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5.77�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77,02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8%。

（四）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019,13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33%。

（五）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延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表决结果：341,315,051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37,53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881,6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137,53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6-033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2月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6-006）。 公司于2016年2月17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7）， 并于2016年2月23日、3月2日、3月9日、3月23日、3月30日、4月7日、4月14日、4月21日、4月28日披

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年3月16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上

述公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是从事其他金融业，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事项与交易对方进行了多次沟通和论证， 公司委托专业中介机构开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

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相关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三、申请延期复牌的原因

公司原计划争取在2016年5月3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也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情况较为复杂，需

要将所有相关资产先进行整合，再开展审计、评估以及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所涉及工作量大而且复杂，整

体交易方案从设计、谈判到确定，相关流程所需花费的时间较长，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在 2016�年 5月 3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并

复牌。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5月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四、继续停牌期间的工作安排和承诺事项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承诺争取于

2016年7月29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果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

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司股票同时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果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公司股票同时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

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后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2016年 4月 29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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